
2020级机器人与智能制造类专业分流实施细则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根据《哈尔滨工业大学大类招生后本科生专业选择管理办法》（校本

【2017】6 号），经机电工程学院党政联席会讨论通过，按照公平、公正、公开

的原则，制定机器人与智能制造类 2020级本科生专业分流实施细则。 

 

一、专业分流工作小组 

组  长：高海波  闫永达 

副组长：潘旭东  苏吉  

成  员：李跃峰  张宏生  陈芳  向东  荣伟彬  迟关心  赵立忠   

宋建伟  郑靖尧  周兆峰 

二、专业分流相关数据 

大类 

名称 
专业名称 

已按专业

录取人数 

实际招生 

人数 

接收上限

（上浮

30%） 

未分流 

名额 

 

机器人与

智能制造 

机械设计制造

及其自动化 
8 113  147 139 

 

工业设计 1 19 25 24  

飞行器制造工

程 
 38 49 49 

 

工业工程 1 19 25 24  

机械电子工程 3 76 99 96  

机器人工程 1 38 49 48  

合计 14 303 394 380  

注：（1）各专业方向的班级数及各班人数是根据各专业方向的教学条件、教学资源、办学效

率等，由机电工程学院党政联席会讨论确定。 

（2）对于招生时已经确定专业的，按照确定的专业进入相应的专业。 

 

 

 



三、专业分流细则 

1. 参与此次大类专业分流的学生的资格认定及相关说明： 

（1）入学时已经确定专业的同学，只能选择该专业； 

（2）降级生在其降级前已经确定专业的，仍按原专业；降级前未确定专业

的，正常分流； 

（3）分流到工业设计专业的学生，学籍转入建筑学院，由建筑学院管理； 

（4）2020级留学生可按照招生要求选择专业方向，不占用班级分配的人数

限制； 

（5）在此期间在外校交流学习的学生需正常参加本次专业分流。 

2. 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兴趣申请志愿，并对填报专业明确排序。学生志愿

必须填满机器人与智能制造类的 6个专业。未按要求填写专业方向的学生，视为

服从工作小组的安排与调剂。 

3. 按照“志愿优先、参考成绩”的原则实行专业分流： 

（1）参与分流学生的成绩是指：从入学至第二学年春季学期结束的成绩（平

均学分绩*80%+专业分流综合素质测评成绩）； 

（2）第一轮按照第一志愿及综合成绩排序（由高到低）确认专业，当填报

第一志愿人数不超过该专业分流上限人数时，直接确定专业；当填报第一志愿

人数超过专业分流上限人数时，根据成绩排序录满到上限。在本轮录取人数已

经达到上限的专业不再接收学生。 

（3）第一轮未确认专业的学生，根据第二志愿进行第二轮次的专业确定。

以此类推，直至所有学生都分流到具体专业。 

（4）当出现同等志愿，成绩排序并列情况时，以平均学分绩高者优先录取。 

4. 专业分流预分配结果提交专业分流工作小组审核，审核通过后在机电工

程工程学院网站公示。 

5. 学生如对专业分流预分配结果有异议，可在公示期内向所在专业分流工

作小组书面反映，由工作小组负责答复。 

  6. 学生专业分流结果一经确认，不再更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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